附件：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机构申请表
	企业

基本

情况
	申请企业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经 营 地 址
	

	申请条件
	是否符合退税代理机构应具备的以下条件：
	是/否

	
	按照退税业务相关要求，有能力在航空、水运和陆路离境口岸隔离区，以及其他指定场所内分别提供办理退税业务场所配套的人员和运营设备，并愿意承担相应运营费用
	

	
	具备离境退税管理系统运行的条件，能够及时、准确地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信息
	

	
	遵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三年内未因发生税收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理的
	

	
	愿意先行垫付退税资金，具备在退税业务场所及时为境外旅客提供现金退税、银行卡转账支付和第三方便捷支付的条件
	

	
	接受财政、商务、文旅、税务、海关等部门的业务监管
	

	
	具备涉外服务能力，服务语言应包含英语、粤语等
	

	
	能够按税务机关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自助退税、线上退税等便利化服务措施，并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跨区域运营和跨机构合作  
	

	
	有能力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在境内外推广我省离境退税业务、配合做好我省扩大退税商店覆盖面工作，并有能力协助退税商店做好旅客服务、员工培训、宣传推广等工作
	

	重要声明：本企业保证申请所载材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企业公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